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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科学技术厅文件
桂科发〔2025〕91号

自治区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专班关于组织开展
2025年企业科技特派员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进一步建立科技人员服务企

业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长效机制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

融合，根据《广西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方案（暂行）》（桂科发

〔2025〕33号），现组织开展 2025年企业科技特派员申报工作。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 、 服 务 对 象

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规上工业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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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征 集 要 求

（ 一 ） 征 集 对 象

区内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（不含转制院所）等单位的在职专

业技术人员或团队。

（ 二 ） 基 本 条 件

1. 担任企业科技特派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1）政治素质好，立场坚定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

关规章制度。

（2）属于区内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中，具有博士学位或副

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在职科技人员。

（3）具有扎实的相关产业领域专业知识、较强的研发创新

和成果应用推广、组织协调能力及工作责任心。

（4）熟悉企业科研情况，有志于从事产学研工作，对服务

企业创新有浓厚兴趣，能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科技问题。

2. 申请科技特派团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1）科技特派团成员应满足企业科技特派员条件。

（2）科技特派团设团长 1名，人数 3—5人，实行团长负责

制。团长原则上应具备正高级职称，具有较强的统筹协调能力和

丰富的服务企业经验。团员专业结构合理，分工明确。

（3）科技特派团成员同期只能参加 1个科技特派团，统一

纳入企业科技特派员管理。

三 、 工 作 职 责



— 3 —

（ 一 ） 组 织 政 策 宣 讲 。 负责开展国家、自治区层面科技政策

宣讲、针对性提供政策咨询服务，推动企业完善科技管理制度。

（ 二 ） 畅 通 沟 通 渠 道 。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，促成企业与高等

院校、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、科技成果转化、创新平台建设

等合作。

（ 三 ） 凝 练 科 技 需 求 。 帮助企业分析、研究需要攻克的关键

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问题，凝练技术发展需求，积极申报各级科

技计划、技术改造项目。

（ 四 ） 协 助 制 定 战 略 。 配合企业制定创新战略，定期评估企

业创新战略的实施效果，推动企业根据市场变化和技术发展趋

势，及时调整创新战略。

（ 五 ） 开 展 技 术 攻 关 。 深入了解企业需求，积极参与企业的

技术研发工作，加速核心技术突破。

（ 六 ） 推 进 成 果 转 化 。 引入最新科技成果，服务企业技术创

新与新产品开发，促进成果转化、产业化。

（ 七 ） 完 善 研 发 体 系 。 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工作，帮助企业建

立研发投入核算制度，推动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。

（ 八 ） 科 技 赋 能 成 长 。 夯实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基础，推动科

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规上工业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，引导规模以

上工业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升级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企

业。

四 、 考 核 方 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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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企业科技特派员（团）服务周期为 2年，认定有效期

满后可重新申报。

（二）企业科技特派员实行年度考核制度。年度考核工作由

自治区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专班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工作办）组织

开展，考核内容包括基础指标、企业评价、服务情况以及加分项。

（1）基础指标。企业科技特派员一年内到派驻企业开展现

场服务不少于 5次，累计服务天数 30天以上；科技特派团开展

现场服务不少于 15人次，累计服务天数 90天以上。

（2）企业评价。派驻企业对企业科技特派员的满意度分为

满意、基本满意、不满意。

（3）服务情况。围绕科技特派员的工作职责进行考核，主

要包括科技政策宣讲与培训、促成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、协助科

技攻关和技术改造项目申报、配合企业制定创新战略、参与企业

技术研发工作、企业培育等情况。

（4）加分项。派驻期间，科技服务突出成效、经验、模式

获得各级媒体宣传，与服务对象联合或指导申报科技计划、技术

改造项目获得立项，联合制定并颁布标准等情况；服务企业获得

省部级科学技术奖，获认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

瞪羚企业或国家、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企业等情况。

五 、 工 作 流 程

（ 一 ） 组 织 申 报 。 前期我专班已开展企业科技特派员意向征

集工作，形成了《企业科技特派员需求汇总表》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（团）与企业沟通并达成一致后，由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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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团）填报《企业科技特派员（团）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派出单位负责《企业科技特派员（团）申请表》的审核并将符合

条件的申请表汇总上报工作办；同时，报送《企业科技特派员（团）

信息汇总表》和《企业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及联系人信息表》（详

见附件 3、4）。

（ 二 ） 核 查 确 认 。 工作办将拟派科技人员情况反馈各设区市

服务站，由各设区市服务站综合考虑本地产业发展与企业需求，

对申请人资格及供需对接情况进行核查确认后，提出企业科技特

派员初步建议名单。

（ 三 ） 公 示 认 定 。工作办汇总形成年度企业科技特派员（团）

选派计划，经自治区工作专班组成部门审定后公示。

（ 四 ） 签 订 协 议 。 公示无异议的企业科技特派员（团）与派

驻企业签订合作协议，经各设区市服务站审核后，报工作办备案。

（ 五 ） 补 录 征 集 。 工作办将未匹配上的企业和企业科技特派

员（团）反馈至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和各设区市服务站进行补充

征集，确保应配尽配。

（ 六 ） 培 训 派 出 。 工作办在企业科技特派员（团）派出前，

至少开展一轮自治区产业导向与科技政策的专项强化培训。经培

训后，企业科技特派员（团）方可到企业开展科技服务工作。

六 、 报 送 方 式

请有关单位动员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科技人员根据企业需

求积极申报，并于 2025年 3月 16日前，将附件 2（文件命名方

式：“姓名+单位”）、附件 3和附件 4电子版及盖章扫描件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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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发送至电子邮箱：cattc_jz@kjt.gxzf.gov.cn（邮件命名方式：“单

位名称+企业科技特派员”），逾期报送将不再受理。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：

广西东盟技术转移中心

刁 朔 0771—3370896

赖子波 0771—3370899

自治区科技厅前沿技术处

蒋 莉 0771—2610191

附件：1. 企业科技特派员需求汇总表

2. 企业科技特派员（团）申请表

3—1. 企业科技特派员信息汇总表

3—2. 企业科技特派团信息汇总表

4. 企业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及联系人信息表

5. 各有关单位名单

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专班（代）

2025年 3月 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5年 3月 5日印发


